
附件3

2026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部门公开表样）

（2026年度）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灵武法院聘用制书记员及警务辅助人员经费

主管部门 灵武市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灵武市人民法院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 项目期 99年

项目总额 423.71 其中：年度资金总额 423.71

其中：
本级资金

资金总额 423.71
其中：

转移市县
（区）资金

资金总额

其中：财政拨款 423.71  其中：中
央资金　 其他资金

 结余结转资金 自治区资金

年度总体
绩效目标

依据宁高法（2023）67号 关于印发《宁夏法院聘用制书记员薪酬制度改革实施意见 》《宁夏法
院司法警务辅助人员招薪酬制度改革实施意见 》的通知等文件精神，根据我院聘用书记员及法警
编制人数及工资数据，测算年度资金需要量为423.71万元，为保障书记员及法警工资奖金及社保
支出，在促进就业的同时，激励书记员及法警以更加饱满的激情投入到审判执行辅助工作当中 ，
服务司法审判业务大局，促推司法公正及社会稳定 。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聘用人员人数 人员配置达标率≥95%

质量指标
工作成果准确率 显著提升

时效指标
工资发放及时性 及时，无逾期

成本指标
项目总额 不高于423.71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辅助执行案款发放及时性 及时

社会效益
解决就业 有效解决

生态效益
促进社会生态平衡 显著提升

可持续影响
提升办案效率 显著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司法满意度 不低于80%



附件3

2026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部门公开表样）

（2026年度）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灵武法院人员食堂运转及宁东法庭建设等经费

主管部门 灵武市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灵武市人民法院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 项目期 99年

项目总额 500 其中：年度资金总额 500

其中：
本级资金

资金总额 500
其中：

转移市县
（区）资金

资金总额

其中：财政拨款 0  其中：中
央资金　 其他资金 0

 结余结转资金 500 自治区资金

年度总体
绩效目标

依据相关文件精神，该基本户资金项目主要用于支付餐饮服务费 、其他人员费用以及宁东法庭建
设相关费用，预计年度资金量500万元，通过诉前调解分流及宁东法庭建设 ，促使更多案件化解
在初期，化解在基层，提高我院审判执行工作效率 ，进一步提升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对审判工作
的认可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办案数量 不低于5000件

质量指标
发回重审率 不高于5%

时效指标
审限内结案率 及时

成本指标
办案成本 不高于1000元/件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无 无

社会效益
维护社会安定 有效维护

生态效益
无 无

可持续影响
促进社会和谐 有效促进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不低于80%


